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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家 能 源 局 南 方 监 管 局  

文件  国 家 能 源 局 云 南 监 管 办 公 室  
国 家 能 源 局 贵 州 监 管 办 公 室  

 

 

南方监能市场〔2022〕3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2022 年南方区域电力市场 

监管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
 

南方区域各有关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中心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局《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能源监管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能发监管〔2019〕83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国家能源局

《2022 年能源监管工作要点》，南方能源监管局、云南能源监管

办、贵州能源监管办共同制定了《2022 年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监

管工作要点》。现予印发，请各单位积极配合，共同推动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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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2022 年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监管工作要点》 

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  云南能源监管办   贵州能源监管办 

2022 年 2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，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云南、贵州省（区） 

发改委，广东、云南、贵州省能源局，广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

厅。 

南方能源监管局综合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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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22 年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监管工作要点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二次会议和全国能源工作会

议、能源监管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快深化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建设，

加强和规范电力市场监管，南方能源监管局、云南能源监管办、

贵州能源监管办共同制定 2022 年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监管工作要

点如下： 

一、协同编制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实施方案。在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国家能源局指导下，加快推动深化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建设，

协同有关方面研究编制南方区域市场实施方案，明确区域市场建

设目标和路径以及各阶段主要建设任务，全力推动方案落地实

施，构建南方区域各层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、融合发展的高标准

电力市场体系。 

二、推动深化省间电力中长期交易和辅助服务交易，探索跨

省现货交易。支持更好地发挥区域电网大平台省间余缺调剂作

用，促进电力供应保障和清洁能源消纳。督促区域电力交易机构

组织开展月内（周、多日）交易，实现周交易常态化开展，探索

分段交易和多输电路径同台交易；推动进一步放开发用电主体，

支持省间“点对点”直接交易，不断扩大省间市场化交易规模。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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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做好贵州融入区域调频市场有关试运行工作，平稳有序转入结

算运行，实现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化交易机制在南方区域全覆盖；

组织修改完善调频市场交易规则，有序扩大省间调频资源优化配

置力度，开展新型储能参与调频市场试点。积极推进省间备用市

场建设，组织制定备用市场交易规则，推动按期结算试运行。推

动研究外来电参与南方（以广东起步）现货市场的方式和扩大现

货市场覆盖范围的有效路径，共识强、条件好的优先加快实施。 

三、持续推动完善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机制。组织制定（审定）

省（区）内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（细则），深化电力中长期交易，

不断扩大市场交易规模；推动落实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

革、电网代理购电等政策，督促按要求放开市场准入、扩大市场

交易价格浮动范围，跟踪指导电力交易机构做好直接交易和代理

购电市场化交易的衔接；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，利用市

场机制促进消纳利用。总结完善省内电力调峰市场，不断提升电

力系统灵活性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空间；组织开展省内备用服务、

一次调频等辅助服务品种市场化交易机制研究；积极推动辅助服

务成本向用户侧疏导，通过市场机制充分挖掘供需两侧的灵活调

节能力。协同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加快推动省（区）现货市场建设。 

四、推动建立健全南方区域应急调度机制。指导区域调度机

构建立健全南方区域电力应急调度机制，明确相应的启动条件和

具体标准以及详细的操作流程、结算规则等，做好全过程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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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和有关情况报送，规范开展日前、日内应急调度，兜底保障

电力电量平衡。 

五、强化电力市场秩序监管。强化电力调度交易与市场秩序

监管，规范市场成员自律行为，指导市场运营机构建立完善电力

市场运营监控和风险防控机制。加强市场运营机构、市场主体信

息披露行为监管，促进信息公开透明。加强电力市场交易及电价

政策执行情况监管，及时纠正设置不合理准入门槛、不当干预市

场、限制市场竞争等行为。 

六、加强发电运行监管。组织修订南方区域“两个细则”，推

动储能、虚拟电厂等更多市场主体纳入“两个细则”考核补偿管

理，研究增加转动惯量、爬坡等新的辅助服务品种。组织调度机

构制定新型储能、虚拟电厂等第三方主体并网调度运行规程、规

范和标准。加强机组非计划停运监管，提高能源保供等特殊时期

考核倍数，优化考核资金返还机制。 

七、深化清洁能源消纳监管。推动建立健全南方区域清洁能

源消纳长效机制，督促电网企业、调度机构、交易机构规范做好

清洁能源并网消纳、“三弃一限”计算统计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

责任权重交易组织、信息披露与报送等工作。督促调度机构健全

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调度运行机制，提高电网消纳和调

控能力。推动建立清洁能源弃电限发风险防控、事件调查核查、

季度研判分析和年度考核评估等长效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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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提升电力市场监管效能。推动协同监管数字化、信息化，

提升非现场监管效率。进一步丰富南方电网调度信息披露内容，

增加清洁能源发电利用信息。进一步扩展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监测

系统覆盖范围，增加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行信息，研究完善南方

区域电力市场监管指标体系，实现“云上”协同监管。以《南方区

域电力市场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为基础，组织制定更细化的

监管指引或细则，不断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体系。召开市场监管分

析研判会，不断提升监管协同的深度和广度。 


